湖北华电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华衡168-2537航次）4.45万吨煤炭江段运输竞价

	收货单位
	湖北华电西塞山
发电有限公司
	合同签订单位
	湖北华电西塞山
发电有限公司

	收货单位地址
	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
黄石大道639号
	竞价截止时间
	2025年12月21日
11：30

	联系人及电话
	何斌13972806700
黄奎15997119383
	货物名称
	煤炭

	基本需求信息

	海船名称航次
	            华衡168-2537航次

	起运港
	江阴港
	船期
	2025年12月24日±1日（以海轮时间为准）

	目的港
	黄石新港码头
	数量
	约4.45万吨（以实际数量为准）

	船型要求
	目的港为保栈桥安全，对单船配载量有限制，不能超过12500吨！同时海事要求:黄石新港进港船舶载重吨不超过 17500吨（以B级载重线为准，空重船都不得超过17500吨）

	装载要求
	*江船装载无需分仓，请承运商报价时注意*

	保险购买
	货物保险由承运商购买，请承运商报价时注意！
（受益人：湖北华电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 结算时需提供保单）

	为确保竞价的各项工作公平公正的开展，合同基本条款如下：
甲方：湖北华电西塞山发电有限公司
乙方：入选承运商
1、 计量交接与运输考核
1、 计量数：起运港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数量与收货单位进厂验收量进行比较，较小者作为“计量数”，以此计收运费。“起运港第三方热值”作为热值考核标准。验收量与验收热值以甲方进厂验收职能部门（煤检中心）出具的数、质量报告为准，即“进厂验收量”与“进厂验收热值”。
2、交接：封舱交接，原船原转。乙方负责煤炭起运港始装至卸货港到港卸完前的全过程的服务，并在约定期限内及时将货物运达卸货港。
3、途损考核
3.1“煤炭起运港平仓价”以甲方本批次采购煤炭的实际基准价格为准；“基准热值”为甲方采购煤炭的合同热值。
3.2运输质量考核
热值差=起运港第三方热值-进厂验收热值（以起运港水分进行修正后）。
具体考核标准如下：煤炭进厂周期自起运港装船起算至全部煤炭进厂完毕，
①煤炭进厂周期为20天以内（含本数）：热值差在120千卡/千克以内（含120千卡），运费无考核；热值差大于120千卡/千克，对于超出部分，由乙方按照货物价值全额赔偿，赔偿金额=（热值差-120千卡/千克）×（煤炭起运港平仓价÷基准热值）×起运港第三方检测数量。
②煤炭进厂周期为20天以上：热值差在150千卡/千克以内（含150大卡），运费无考核；热值差大于150千卡/千克，对于超出部分，由乙方按照货物价值全额赔偿，赔偿金额=（热值差-150千卡/千克）×（煤炭起运港平仓价÷基准热值）×起运港第三方检测数量。
③如遇其他特殊情况，双方另行协商处理。
3.3运输数量考核
起运港第三方检测数量与进厂验收量相差在0.6%以内（特殊情况除外），视为正常。进厂验收量较起运港第三方检测数量亏吨超过0.6%的部分由乙方按照装船煤种对应的起运港煤炭平仓价格，予以赔偿。
4、其它考核
4.1监控视频资料：乙方需安装视频设备对货舱进行全程监控，并将全流程（起运港-目的港）视频监控资料交于甲方。如视频资料不全，则将按照0.3元/吨扣除合同运费。
4.2封仓要求：江船原则上须在现场封仓，经甲方确认后方可离开，如码头现场条件不允许或异常天气导致未能现场封则必须在24小时内补盖雨布或防尘网完成封仓；非棚架船应满足防尘网（孔径要求小于3cm*3cm）苫盖的基本要求；如多块防尘网封仓时，防尘网接头处需铅封；每条承运江船封签数量不少于30根。如乙方未配合甲方实施上述方案，则将根据单条江船装载量按照0.3元/吨扣除合同运费。
4.3乙方因船舶组织不力造成港口接货延迟的：接驳海轮按每延迟1小时扣减合同运费0.2元/吨（不足1小时按照比例计算）；港口装场地货按每延迟1天扣减合同运费0.5元/吨（不足1天按照比例计算），并承担所造成的其他损失；甲方也有权通知其它单位（仅限已投标的运输商）派船，船舶运输差价由乙方承担。如因天气等人力不可抗拒因素造成延误的，受载期自动顺延，发生不可抗力后，乙方应第一时间通知甲方详情，并提供相关证据证明。
4.4考核金额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条款考核累加的扣款。
二、装卸周期及滞期
1、乙方运输船舶（单条江船）抵达卸货港锚地后10天（按24小时计1天）内应完成单条江船的卸载工作，当不能在10天内完成单条江船卸载的，甲方按中转港装船数量对未卸完船舶赔付乙方0.5元/吨/天的滞期费，不足1天按比例计算。因不可抗力影响不能及时完成的，双方免责。
三、免责条款
乙方有责任加强运输管控，保证货物的数、质量安全。当乙方提供的运输服务同时满足以下标准时，发生途损视同非乙方原因免除途损考核：
1.接驳海轮乙方需在海轮中转完毕时检查海轮清舱情况并确保海轮清舱干净，同时提供能够显示时间及位置的海轮清舱照片及视频；港口装场地煤时，乙方须提供清场地照片及视频。
2.乙方船舶在装货期间，需派专人全程监督船舶装卸情况。江轮在起运港（或中转港）装载完毕后，乙方应组织船舶施封，承运江船如为棚架船，运输全过程棚架必须紧密合实；承运江船如为非棚架船，必须苫盖雨布或防尘网并进行签封。防尘网孔径要求小于3cm*3cm；如多块防尘网封仓时，防尘网接头处需铅封；每条承运江船封签数量不少于30根。如遇大风大雨等特殊情况，须在天气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在 24 小时内补盖雨布或防尘网。
3.乙方组织的江船装货前须提供船舶备舱照片，并确保接驳江船的货舱干净、无明显积水；装货完毕，江船须进行签封并提供货物堆型照片；抵达目的港经查验封签和货物堆型照片比对无误后方可卸货；卸货时乙方须安排现场人员监督码头进行清舱，确保江船煤炭全部清理干净并提供能够显示时间及位置的江船清舱照片。
4.乙方组织的所有承运江船自船舶装货起至货物卸空完毕须全程开启船舶视频监控，监控要求对江轮船舱无死角全覆盖，并确保夜间视频清晰。
乙方完成运输服务后，甲乙双方应对上述免责条款执行情况在甲方提供的《免责条款执行情况统计表》中签字确认，如出现煤炭质数量纠纷后，乙方未能按照本条款要求提供全部视频资料，则视同货损货差由乙方造成，甲方按照合同约定的运输数质量考核条款进行考核。
四、保证金、保险及运费结算
1、乙方收到甲方中标确认通知后应在24小时内向甲方缴纳履约保证金20万元，若逾期未缴纳则视为自动放弃本批次煤炭运输（后续单位自动补上），运输商累计超过两次逾期未缴纳履约保证金则被列入黑名单，保证金在合同履行完毕后无息退还或自动转为后期合同履约保证金。
2、乙方应本着最大限度保障甲方利益的原则为甲方办理货物全程全额运输保险，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不得在保险合同中约定免责条款。如因乙方原因导致甲方无法在保险事故发生后获得保险公司全额理赔的，乙方应赔偿由此对甲方造成的损失。乙方应在受载船舶执行装货任务前以甲方为受益人按煤炭合同基价为全部承运量办理煤炭水上运输保险，乙方未及时购买保险造成甲方损失的，应对甲方承担全额赔偿责任。乙方在出险后应妥善处理出险善后事宜，并积极协助甲方办理出险索赔事宜。
3、船舶抵达卸货港货物全部卸载完毕及全部货物进厂后，当货物发生损耗时，乙方提供的运输服务如符合免责条款要求不需进行途损考核及赔偿计算，否则需进行计算，双方确认无误后，乙方向甲方开具全程包干货物运输增值税专用发票，并提供货物保险保单。甲方收到发票后十个银行工作日内以银行汇款转账方式一次性向乙方付清尾款。

（未尽事项以双方签订的运输合同为准。）



